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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阳县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工作
实施方案

开展耕地轮作休耕，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。按照

《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<保定市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

耕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此方案。

一、任务目标及技术路径

（一）目标任务。2024 年上级下达我县耕地季节性休耕任

务面积 1 万亩，亩均减少地下水开采 140-160 立方米。项目实施

期限为 2024 年 10 月-2025 年 6 月。

（二）技术路径。在地下水超采区实施季节性休耕，就是将

小麦、玉米一年两熟改为一年一熟，实行“一季休耕、一季种植”，

将抽取地下水灌溉的冬小麦休耕，只种植一季雨热同季的玉米或

油料、棉花、耐旱耐瘠薄的杂粮杂豆等，减少地下水用量。季节

性休耕期间鼓励农民种植油菜等绿肥作物，不浇水，不收获籽粒，

下茬作物种植前作为绿肥直接粉碎翻耕入田，培肥地力，减少地

表裸露。

三、补助标准和方式

（一）补助标准。在确保任务面积按要求落实的情况下，对

承担任务的农户、家庭农场、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实施主体进

行补助，每亩补助 5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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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助方式。按照先实施后补助、先公示后兑现的程序

进行，公示无异议，验收合格后，通过“一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

将补助资金兑现到实施季节性休耕的农户或实施主体。

四、重点工作和进度安排

（一）重点工作

1.制定实施方案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实施区

域、实施内容、技术路径、工作程序、资金使用、补贴标准、操

作程序、保障措施等，具有可操作性，确保镇、村和农户（实施

主体）规范有序实施。实施方案报市级审核批复后组织实施。

2.科学分解任务。根据年度任务清单，将实施任务与镇、村

申报工作相结合，科学分解落实到镇（街道）、村、农户、地块，

确保任务精准落地。优先将任务分解到有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

证的地块。

3.签订实施协议。县、镇（街道）、村层层落实责任，签订

目标协议书，村委会与实施季节性休耕的农户（实施主体）签订

协议，协议一年一签，尊重保护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，

明确双方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，保障依法依规、规范有序开展。协

议文本由市级制定，县级存档备案。

4.落实年度任务。按照实施方案明确的技术路径、年度任务，

指导农户（实施主体）开展季节性休耕，将任务落实到农户，落

实到田间地块。丰富季节性休耕种植模式，优化绿肥作物种植，

确保耕地季节性休耕效益，确保实现节水生态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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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核实任务面积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镇政府成立核查组，逐

村、逐户核实面积，完善《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分解（核实）面

积清单》（附件 4），核实工作可结合县级自验进行，有关核实

人员履行签字手续，镇政府汇总后，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，县农

业农村局审核汇总、存档，及时与本级财政部门沟通，作为拨付

补助资金的依据。

6.组织公开公示。组织项目村填写《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分

解（核实）面积清单》（附件 4），镇（街道）政府负责人、村

委会负责人、农户三方签字，加盖镇政府和村委会公章，由镇（街

道）政府汇总后，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不少于 7 天，留存公示资料，

无异议后，存档备案。

7.县级组织自验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本单位和相关镇街技术

人员成立自验组，对项目村、农户实施面积、技术路径、项目地

块、任务落实等情况进行自验，形成自验报告，自验结果通过部

门公示栏或政府网站等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公示无

异议后，申请市级验收，并做好本级工作总结。自验办法由县级

农业局制定。

8.兑现补贴资金。县级自验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财政资金支

付制度规定，通过“一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将项目资金拨付给实

施季节性休耕的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实施主体。

（二）工作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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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7 月-8 月，明确任务到镇（街道）、到村、到户、

到地块，组织公开公示，签订实施协议。县农业农村局开展宣传

培训，解读季节性休耕政策，宣传技术模式，明确实施要求，完

善实施方案。

2024 年 9 月-11 月，落实任务到农户、到地块。

2024 年 12 月至下茬作物播种，落实季节性休耕地块管护措

施，防止违规种植等问题发生。完善到镇（街道）、到村、到户、

到地块的季节性休耕面积任务分解（核实）面积清单等档案材料。

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报送县级阶段性总结和各县任务面积落实

情况。

2025 年 3 月-5 月，县级自验，申请市级验收，兑现补贴资

金，组织开展总结。2025 年 6 月 10 日前报送县级全面总结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

实工作组，全面落实相关任务和要求，推进季节性休耕工作有序

开展并取得实效。具体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生产股牵头负责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使用。要切实加强季节性休耕项目资金的管

理和使用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与本级财政部门沟通，明确年度

资金数量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，严格按照有关资金管理办法、项

目实施方案、工作部署等执行。项目验收合格后，按时按要求发

放到农户。严禁挪用资金，严禁不按标准发放和延时发放，确保

资金与面积对应，切实发挥补助资金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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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项目管理。按照市级实施方案要求，编制本县实

施方案，报市农业农村局批复。落实落细耕地季节性休耕有关工

作，科学安排进度，明确各项工作时间节点，规范项目运行，落

实项目任务。要建立到镇（街道）、到村、到户（实施主体）面

积清册。要强化公示监督，项目村要安排村民党员代表全程参与

项目运作，以公开求公正、以公正求落实、以落实求实效。及时

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项目管理平台填报实施进度和资金管

理情况。

（四）加强督促检查。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开展工作检查，推

动工作落实。实时跟踪项目地块种植作物变化情况，掌握季节性

休耕工作开展情况，确保年度任务落到实处。如有特殊情况没有

完成任务面积，要转入下一年度继续完成任务,由此对完成地下

水压采任务带来的影响，相关政治责任项目由镇负责。

（五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县级农业农村局安排责任心强、懂政

策、会管理的干部下沉一线指导季节性休耕工作，制定完善科学

管用的包镇（街道）、包村干部责任制，公开联系电话，存档备

案，确保按时按要求完成年度任务。

（六）开展绩效考核。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

厅《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监督考核办法》，结合自验，重点做

好本级绩效考核，重点从组织领导、任务落实、政策措施、实施

成效等方面开展绩效考核。在实施项目的镇（街道）随机抽取实

施村总数 30%（项目镇的项目村数量不足 3 个的全部核查）的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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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村随机抽取 5 户（项目村的实施主体不足 5 户的全部核查），

对档案资料及所涉及的地块进行现场考核。绩效考核结果在总结

报告中说明，绩效考核可以本级自评，也可由政府采取购买服务

方式委托第三方开展。

（七）强化指导服务。县农业农村局成立技术指导组，对耕

地季节性休耕开展指导服务，做到科学高效。要监测季节性休耕

节水、下茬作物增产、化肥农药减量、耕地质量变化等数据，科

学制定季节性休耕技术指导意见，指导农民科学种植，提高种植

效益。对每一种季节性休耕模式分别安排一个监测点，梳理总结

有关数据并存档。

（八）搞好总结宣传。要自下而上对季节性休耕工作开展总

结，重点将主要做法、取得成效、工作建议和下年度任务资金需

求等情况，形成总结报告，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

宣传耕地季节性休耕的生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引导社会各界关注

支持季节性休耕工作，增强绿色发展的自觉性。通过现场观摩、

经验交流、典型示范等方式，宣传耕地季节性休耕成效，营造良

好舆论氛围。工作中的经验、典型、做法，要及时向市农业农村

局反馈。

附件：

1.高阳县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清单

2.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包联名单

3. 镇 村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分解（核实）面积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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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县级绩效考核指标表

5.高阳县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项目实施协议

高阳县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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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阳县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清单

附件 2

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包联名单

张 谦 农业生产股股长 13933288001

王新学 高级农艺师 13331230378

李兰蕊 高级农艺师 13931367848

高 珊 大学生职业经理人18731230268

韩博颖 特聘农技员15188713081

单 位
实施面积

（亩）

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压采量

（万立方米）

庞口镇 10000 500 150

合计 10000 500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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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镇 村耕地季节性休耕任务分解（核实）面积清单
镇（街道）政府负责人： 村委会负责人：

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：（盖章） 村委会：（盖章）

注：1.本表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印制，须由镇政府负责人、村委会主任、农户三方签字，镇政府、村委会盖章生效。

2.一式三份，一份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存档，一份由镇存档，一份由村委会汇总公示、留存。

3.按表中格式要求填写，不准变更表格、不准简写，补贴对象银行卡号不公示。

4.准确填写试点地块编码（19 位）。

5.休耕地块承包方与经营方不一致的，表中补贴对象填写内容，由休耕地块承包方和经营方商定。

序号 户主（承包方
代表）姓名

户主（承包方代表）
身份证号

季节性休耕地块
编码（19 位）

季节性休耕
面积（亩）

补贴对象
银行卡号

补贴对象
联系电话

补贴对象签字
（手印）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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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4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项目县级绩效考核指标表

绩效评估指标
绩效评估标准

绩效评估

分值一级 二级 三级

组织

领导指标

（5分）

组织

领导

（5分）

组织领导

（3分）

成立推进落实工作组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

任组长得 3 分；部门负责同志任组长得 2

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
工作部署

（2分）

召开工作部署会议，政府统一组织召开得

2分。部门召开得 1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
任务落实

指标

（28 分）

制定项

目实施

方案

（10分）

方案规范

（3分）

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。及时印发得 3分。否

则不得分。

方案批复

（2分）

项目实施方案经市级审核批复得 2分。未

审核批复不得分。

方案内容

全面具体

（4分）

项目实施方案具体、实施内容全面、技术

路径明确、补贴方式科学、保障措施有力

得 4分。每有一项不完整扣 0.5 分。

舆论宣传

（1分）

制定项目宣传方案，有关宣传材料切合本

地实际得 1分，否则扣 0.5 分。

资金管

理

（8分）

资金兑付

（8分）

项目补助资金按要求及时兑付得 8分；兑

付 90-100%得 7 分；兑付比例低于 90%不得

分。

财务管

理（2分）

账册票据

审批管理

（2分）

财务管理规范、账册清楚、票据合规、支

出内容真实、审批手续完备得 2 分。否则

酌情扣分。

任务

落实

（8分）

核实面积

（6分）

项目面积核实清单，三方签字(乡、村、户

签字和乡、村公章)，得 3分。公示资料齐

全，得 3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实施协议

（2分）

按规定与实施农户（主体）签订协议。得

2分，无不得分。

政策

落实指标

（27 分）

项目

自验

（10分）

自验办法

（3分）

自验办法科学，内容、方法切合实际得 3

分。否则酌情扣分。

验收报告

（4分）

自验报告、公示材料齐全得 4 分。无自验

报告不得分。自验报告缺

项酌情扣分。

按时自验

（3分）
按时开展自验得 3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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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估指标
绩效评估标准

绩效评估

分值一级 二级 三级

项目

督导

（5分）

工作督导

（2分）

县级有项目督导检查材料得 2 分，无不得

分。

技术督导

（3分）

县级成立项目专家指导组并开展培训得 1

分，无不得分。

县级发布项目技术指导意见得 2 分，无不

得分。

总结

宣传

（7分）

媒体宣传

（2分）
县级有项目宣传材料得 2分，无不得分。

总结报告

（5分）

县级按时将项目总结报告报市级主管部门

得 5分。只有总结报告未行文上报得 3分。

无总结报告不得分。

项目档

案（5分）

档案规范

（4分）

全过程建档，项目档案管理规范、内容齐

全得 4分（重点包括，实施区域图、镇面

积汇总表，分户、分地块面积清册，资金

兑付、财务管理文件等）,否则酌情扣分。

建立责任

制（1分）
落实包镇工作责任制得 1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实施成效

指标

(40 分)

实施效

果（40

分）

任务面积

（40 分）

完成任务面积得 40 分。完成任务面积

90-100%按比例得分，低于任务面积 90%不

得分。查看县级自验结果、随机抽取地块、

现场了解等确认。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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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高阳县 2024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项目实施协议

甲方： 村委会 乙方： （补贴对象）

我县 镇 村承担 2024 年度季节性休耕项目任务，为落实好

该项目，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
1.甲方负责做好本村参加该项目的农户等实施主体（补贴对象）休耕面积逐一登

统，并进行核实、经镇政府审核后在本村公示栏公示七天以上，确保农户上报面积的

真实性。各村优先安排主动报名的农户实施季节性休耕项目。

2.乙方保证 2024 年秋季玉米收获后，按要求在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5 月实施

休耕，休耕期间不得种植小麦等高耗水作物，不得种植树木等破坏休耕行为。并在 2024

年秋季，将玉米收获后的秸秆还田（或清运出地块）。

3.乙方对自己申报的休耕面积、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等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验

收合格，公示无异议，乙方按实际休耕面积享受 500 元/亩补贴。

4.乙方如弄虚作假，虚报面积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补贴并严肃处理。

5.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县农业农村局、 镇（街

道）人民政府各存档一份，经甲、乙双方同意，各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，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，单方更改无效。

甲方： 村委会（盖章） 乙方： （补贴对象签名）

2024 年 月 日

补贴对象
姓 名

补贴对象
身份证号码

补贴对象
联系电话

休耕面积
补贴
标准

500 元/亩

补贴对象
银行卡号

补贴对象
银行卡开户行

补贴
金额

户主姓名
（承包方代表）

户主身份证号码
（承包方代表）

确权证代码
休耕
面积


